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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能源使用供需問題影響國家社會與經濟之發展，也與國民日常生活息

息相關，對國家安全重要性不可言喻。近期全球氣候變遷、環境保護意識

提升與國際油價的漲跌之影響，使得能源需求遭遇相當大的不確定性。運

輸部門相當仰賴化石能源，使得運輸活動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如 CO2及

NOX等溫室氣體及廢氣排放）也與日俱增，這些問題已成為全球氣候變遷

及溫室效應所關切焦點之一。為因應氣候變遷，我國運輸部門於我國「國

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宣

示提升公共運輸市占率(如強化軌道運輸與公車服務)，提高車輛能源效率

標準，以及推動電動公車與電動機車使用。而交通部近年來亦積極持續推

動公共運輸與新闢軌道運輸路網，並補助客運業者使用電動大客車，同時

環保署與各地方政府也補助一般民眾汰換電動機車。因此，我國運輸部門

對能源消費趨勢與需求將有結構性變化，對電力使用需求日增，並可能逐

漸減少對原油及石油之依賴，而影響長期運輸部門之能源與環境政策發展。

爰此，為能掌握運輸部門長期能源消費趨勢與未來需求，擘劃運輸部門因

應氣候變遷節能減碳政策未來藍圖，建立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減

量模型，推估能耗與碳排情形，以滾動檢討運輸部門能源消費趨勢，實為

必要工作。 

為支援運輸部門推動節能減碳工作，本所自 99 年度起辦理一系列運

輸部門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決策支援系統系列研究。因為考量運輸行為與其

他經建部門互動密切且不可分割，評估時需同時將運輸、能源、與經濟三

者納入考慮，爰本所分別於 100 年與 101 年辦理「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

氣體減量評估模型之建立」[3]，以及「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氣體減量評

估模型之應用」[5]等研究時，建立以總體經濟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之運輸

部門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式(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下稱 CGE 模式)，

並完善其相關評估功能，建立本所運輸部門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決策支援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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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之 CGE 其係屬單國動態模型，並將整個經濟體系區分產業部門、

家計部門與政府部門，描述的經濟活動包括產業生產活動與投資活動、家

計部門的消費決策、政府財政收支、商品進出口貿易等；觀察的市場包括

國內各類商品市場以及勞動、資本等要素市場。另為凸顯運輸部門與其他

部門連動關係，並用以評估運輸節能減碳相關政策，在模型中運輸服務部

門、交通基礎建設、家計運輸與能源服務需求皆會加以強化與細緻化。CGE

模型要求體系內所有市場須達到均衡，所謂均衡指系統在無外力干擾下，

達到穩定不波動狀態，因此商品市場達成均衡時，生產者供給，必須滿足

所有消費者需求(包括中間需求與最終需求)，此時均衡市場價格及成交數

量同時被決定。前述條件使得價格機制成為影響 CGE 模型關鍵，經由眾

多價格關係聯結，使得政策得以在部門交互作用下傳遞開來。據此，運輸

CGE 模型可提供總體經濟發展資訊(如 GDP、國民所得與就業等)、產業資

訊(產業成長、產業結構)，以及產業部門與家計部門能源消耗量、運輸需

求量、能源價格、運輸服務價格等資訊，可以總體經濟體系角度評估節能

減碳政策對運輸部門減碳效果。 

然而，CGE 模式求解時需外部假設基年至目標年之經濟條件，推估目

標年之 CO2 排放與能耗、運輸需求與相關經濟成長概況(如國內生產毛額

與產業結構)。該模型投入基礎資料為社會會計矩陣(Social Accounting 

Matrix；下稱 SAM 表)，因其係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產業關聯表為基礎做產

業部門拆解與產值推估，而 99 年度本所基年投入資料係採用民國 95 年之

產業關聯表，並向後延伸至 119 年。然而，自民國 95 年後，高鐵與高捷

通車營運，交通部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以及公路客運路線移撥至

市區公車路線，使得公路運輸與軌道產業部門之經營環境有相當大轉變，

倘未能配合一併更新，將明顯低估消費者對公路公共運輸產業偏好、產業

之附加價值，而高估產業能耗與碳排，故現況運輸 CGE 模型預估值皆需

外部依據歷史資料修正。 

此外，近期隨著國際頁岩油開採技術之進步，能源價格持續走低，伴

隨著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公告施行、聯合國通過巴黎協定，以

及能源局對高耗能產業強制節能措施，此些高耗能與高汙染產業管制情勢，

對我國產業結構與經濟環境有相當大影響。緣此，我國無論於整體運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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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產業或陸上運輸產業將因此些總體因素造成新發展局面，而此多為原

CGE 模式建立時尚未預判之情勢。有關我國民國 100 年產業關聯表已於

104 年 1 月公告，產值之估算已將上述陸上運輸產業發展態勢納入，爰實

有需要配合近期產業資料納入本所運輸 CGE 模型，重新校估產值，以及

檢討模式所設定運輸產業發展趨勢，以優化運輸 CGE 模式，強化政策決

策系統模式預測精確性與政策評估應用性。 

1.2 研究目的 

綜上，本計畫有以下 3 項目的： 

一、 以 100 年產業關聯表資料重新計算 CGE 模式投入所使用 SAM 表，

並檢討歸併本所運輸 CGE 模型中運輸產業類別，予以相應修訂。 

二、 更新 CGE 模式輸入資料，並依近期國際環境與產業發展趨勢重新

檢討設定產業附加價值、能源技術與消費者偏好等相關參數。 

三、 依據更新資料估算運輸部門能耗/碳排基線，並與歷史年資料與配合

本所運輸部門節能減碳政策評估模組開發系列研究之相關計畫資

料產出數據做驗證，藉此歸納本研究結論與建議。 

1.3 研究內容與項目 

CGE 模型資料庫包括 SAM 表、社經資料、能源資料、排放資料，以

及彈性參數資料等，爰本案具體更新資料內容，謹說明如次： 

一、 回顧檢視行政院主計總處 100 年產業關聯表，並因應本所基線估算

與相關產業政策評估需要，檢討運輸部門行業分類與業別，以及重

新製作 SAM 表。 

二、 更新 CGE 模式參變數與相關社會經濟資料庫 

(一) 能源消費資料庫：由於近年國內經濟發展趨勢與對核能政策之共

識與前期計畫有所出入，爰本計畫應針對前期計畫之能源消費與

成長趨勢進行檢討，並因應現況更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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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O2 排放資料庫：為符合近期國內能源技術之發展情勢，依據以

近2年(2014~2015年)環保署與能源局溫室氣體排放係數更新能源

與運輸業別之碳排係數。 

(三) 人口數：依據近 2 年內國內相關單位對人口推估，更新人口成長

趨勢。 

(四) 國際能源價格：近 2 年(2014~2015 年)國際能源價格消長趨勢已與

前期計畫對能源價格持續成長趨勢假設有明顯差異，亦將影響未

來年對基線之估算，爰需依近 2 年能源價格走勢，重新檢討至 2050

年國際能源價格成長趨勢，並相應更新數據。 

(五) 總要素生產力：因應近期我國產業結構轉變與對高汙染與耗能產

業之管制，影響我國二級與三級產結構與產值，以及重工業發展

潛力，同時直接影響運輸部門在二級與三級產業產值比重，因此

需因應我國產業現況更新二級與三級產業要素生產力。 

(六) 消費者偏好：由於近年國人對氣候變遷與空氣汙染議題之重視，

間接提昇民眾綠色消費意識，同時交通部近年仍持續提升公共運

輸服務品質，直接影響民眾對公共運輸服務之使用意願，因此相

關牽涉家戶公共運輸服務偏好係數應相應檢討設定。 

(七) 能源生產力：配合政府對高耗能產業管制與節電鼓勵，有利營造

提升能源技術產業環境，而將減少各業對能源使用之消耗，並提

高各業之中間效率，是以中間效率係數應配合此趨勢檢討修正。 

三、 運輸部門能耗/碳排基線驗證與估算 

(一) 以更新參變數與資料之 CGE 模式估算 2050 年(民國 139 年)運輸

部門估算碳排/能耗基線與相關產出經濟數據(如運量、GDP 與各

級產業結構)，並於成果報告說明基年假設情境。 

(二) 透過歷史年統計資料，以及遠期運輸系統規劃研究所產出運量數

據(人公里、車公里)，檢核更新後 CGE 模式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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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減量評估

模型 

本研究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評估模型係延續本所 102 年「運

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氣體減量評估模型之建立」暨「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

溫氣體減量評估模型之應用」等在運輸部門 CGE 研究成果作參變數與資

料更新。茲以下分別就構成運輸部門 CGE 模型之基本假設、設定巢式架

構、對映數學均衡式、以及求解軟體之選擇與程式撰寫方式逐項說明。 

2.1 基本假設 

在一般均衡理論框架下，CGE 模型須奠定下列 5 項基本假設，包括描

述經濟周流、由個體基礎建構理論、衡量市場均衡狀態、設定價格比較基

準、設定適當函數形式等。 

一、 描述經濟周流 

CGE 必須要能夠描繪分析對象，亦即經濟體系中商品與貨幣之流向，

以下稱之為經濟周流，因此體系內所有個體行為與市場運作方式皆須論

及。如圖 2.1-1 所示，假設經濟體系中存在 2 類經濟個體，生產者與消

費者，生產者行為模式設定在生產技術條件下，追求利潤極大(成本極小)，

便可藉由求解最適化問題，尋求生產者對於各類投入要素之需求函數，

以及產品之供給函數；相對於生產者，消費者行為模式則設定為在所得

限制條件下，追求效用極大之最適化問題，同樣藉由此模式可求得消費

者對商品之需求函數，以及對勞動與資本等要素之供給函數。 

由於消費者必須付出勞力或提供資本，才能賺取報酬並消費各類商

品，生產者必須投入勞力或資本才能生產出各類商品，因此在此體系中

便存在兩類市場，即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在一般均衡理論下，體系內

所有市場皆須達到均衡，亦即供給等於需求的狀態。由上述個體行為模

式所求得之供給與需求函數，在供需均衡條件下便可求導出均衡狀態下

最適之交易數量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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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氣體減量評估模型之建立(102)。 

圖 2.1-1 CGE 模型之經濟周流 

二、 具備個體基礎最適化模型 

如同前述，在闡述經濟周流過程中，經濟個體行為與市場間，透過

供需數量與價格緊密相連，為表達聯繫彼此關係之變數，CGE 模型通常

以巢式架構圖(如圖 2.1-2)呈現，例如 L1與 K1為生產投入要素，Q1為產

出，則 Q1為 L1與 K1以某種函數形式所組成，在圖中便可以樹枝狀表示

三者層屬關係，其中 i 為生產技術水準， i 則為生產投入要素間之替代

彈性。 

CGE 模型為反映經濟個體決策選擇過程所考量之各項因素，必須以

結構式建置模型，因此必須具備由最適化個體行為出發之理論架構。生

產者與消費者在最適化前提下所推導而得之要素需求函數與商品需求函

數，亦如圖 2.1-2 所示。圖中 cU 代表消費者效用水準， c
i 為消費者對第

i 種商品之消費支出佔總支出之比重， c 為商品間之替代彈性， iP 為商

品 i 之價格， c
iX 為商品 i 消費數量， cI 為消費者所得水準。為簡化公式

說明，下標 J 將其令為 2，故市場中只有 1
cX 與 c

JX 2 項商品，以及生產所

需要素 L1、K1、LJ、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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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產者最適化行為 

資料來源：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氣體減量評估模型之建立(102)。 

圖 2.1-2 CGE 模型之個體基礎 

三、 經濟體系之市場均衡 

為衡量市場交易狀態，進而決定市場均衡價量，CGE 必須設定市場

均衡條件，如圖 2.1-3 所呈現。在體系中若 n 個市場，依一般均衡理論，

只要 n-1 個市場達成均衡，第 n 個市場亦同時達到均衡，因此 CGE 模型

會設定 n-1 個市場結清式(即供需相等)，經由反求解檢視最後一個市場是

否亦為均衡，若否則須重新設定模型。 

四、 自由參進之零利潤條件 

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由於假設廠商數量多，且可自由參進或退出市

場，因此均衡時邊際廠商必滿足零利潤條件，如圖 2.1-4 所示。此項設

定在考慮不完全競爭市場時，必須加以修正，此時透過廠商訂價策略的

設定，取代市場決定均衡價格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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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素市場均衡 

資料來源：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氣體減量評估模型之建立(102)。 

圖 2.1-3 CGE 模型之市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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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氣體減量評估模型之建立(102)。 

圖 2.1-4 CGE 模型之零利潤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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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價格體系之比較基準 

在 CGE 模型中，價格體系透過零利潤條件彼此關聯，而個體決策則

取決於相對價格變化，因此當體系中所有價格皆同幅調整時，個體決策

並不因此改變，如此方程式聯立求解之 CGE 模型便會產生無限組最適解。

因此在模型中必須擇定一價格變數作為價格系統之比較基準，稱之為計

價基準(numeraire)，而此多數文獻選擇以消費者物價指數或工資率做為

比較基準。 

六、 函數型式與經濟意涵 

如圖 2.1-2 所示，由個體基礎出發的 CGE 模型，為建立個體最適化

決策模型必須設定許多函數以表示投入變數與產出變數之間的關係，因

此函數形式的選擇及函數背後所隱含的經濟意義，有時成為在模型操作

面與實務評估面必須取捨的考量。文獻上 CGE 模型使用的函數形式包括

Cobb-Douglas 函數、固定替代彈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

函數、translog 函數、CRESH (constant ratio of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homothetic)函數、線性支出系統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LES)、Leontief

函數、線性函數等。其中最普遍使用的是 CES 函數，因為 Leontief 函數

與 Cobb-Douglas 函數皆為其特例，只要透過替代彈性值的設定，便可輕

易地在三種函數形式間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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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型設定 

一、 產業部門最適化決策 

(一) 生產決策 

產業部門之最適化問題包含當期之生產決策與跨期之投資決策，

而後者為 CGE 模型得以動態化之關鍵。在生產決策中，運輸 CGE 模

型針對運輸部門設計較為細緻之巢狀架構(如圖2.2-1與圖2.2-2所示)，

因此本節以運輸部門為例，說明模型設定方法。設定時，針對每一層

巢狀架構，皆會設立一組最適化問題，以求得下層投入要素需求函數。 

1. 國產\進口商品組合 

從最底層(Level A)開始，首先設定購買商品來源，模型假設無論

做為生產投入之中間商品或消費者最終消費商品，消費者於市場購買

時，可區別國內生產與進口商品之些微差異，因此 2 種來源商品為異

質，當 2 類商品相對價格發生變化，購買者便會調整 2 類商品購買組

合或比重。本節以化石能源為例，其設定方法如公式(2-2)，對商品 i

之需求，由來自第 s 種類商品透過 CES 函數所組成，在此組成限制

條件下，務必使購買商品 i 之總支出為最小，如公式(2-1)： 

,

ff
i,s ,

s

    
i s

i s
FF

MIN P FF  (2-1)

 
1

, ,. .      
ffff

iiff ff
i i i s i s

s

s t FF FF


 


 
  

 
  for , 1ff

i s
s

   (2-2)

透過一階條件(First Order Condition; FOC)可求得對第 s 類來源

(國產或進口)之第 i 種化石能源之總合需求為： 

  iff
si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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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ff
i

si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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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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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i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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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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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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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fff ff
ii iff ff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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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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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公式(2-1)與(2-2)中 ff
i,sP 為第 s 類來源(國產或進口)中第 i 種化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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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FF)之購買者價格； i,sFF 為第 s 類來源(國產或進口)中第 i 種化石能

源(FF)之消費數量。另公式(2-2)中， iFF 為第 i 種化石能源(包括煤、

石油煉製品、燃氣)之消費數量； ff
iφ 為第 i 種化石能源技術參數，表

示該種化石能源使用效率； ff
i,sδ 為代表各不同來源(國產或進口)在第 i

種化石能源權重參數，代表不同來源化石能源(FFi,s)之組成對化石能

源消費(FFi)之各別貢獻，令為非負，且總和為 1； ff
iρ 為推導不同來

源化石能源替代彈性之參數。公式(2-3)中 ff
iσ 為不同來源化石能源彼

此間之替代彈性； ff
iP 為第 i 種化石能源國產/進口之總合(aggregated)

價格，表示第 i 種化石能源經 CES 函數加權平均國產/進口 2 項不同

來源價格所計算之價格。 

2. 化石類能源總合 

有關化石類能源總合(Level B)之最佳化關係，分別如公式(2-4)

至(2-6)。 

 
i

i
ff

i
FF

FFPMIN
i

     (2-4)

 
1

. .      
ffff

ff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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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

i

ff
i  (2-5)

透過一階條件可求得第 i 種化石類能源總合(包括煤、石油煉製品、

燃氣)之總合需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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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4)中 ff
iP 為不同化石能源價格之總合價格； iFF 為第 i 種化

石能源(FFi)之消費數量；另公式(2-5)中， FF 為化石能源之總合消費

數量； ffφ 為技術參數，衡量所有化石能源對總化石類能源之生產貢

獻； ff
iδ 為代表第 i 種化石能源(FFi)占總化石能源(FF)之權重參數，代

表不同化石能源(FFi)之組成對化石能源總消費(FF)之各別貢獻，令為

非負，並且總和為 1； ffρ 為推導化石能源替代彈性之參數。公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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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ffσ 為不同化石能源彼此間之替代彈性； ffP 為化石能源之總合價

格。 

3. 能源使用之組合 

有關產業生產與車輛動力所需能源使用(Level C)之最佳化關係

式，分別如公式(2-7)至公式(2-10)。模式對能源使用(EA)之界定為一

般產業因生產商品衍生以自有汽車運送上游原料與下游商品之使用

能源，或是商品製造所需能源，模式僅假定產業因車輛使用能源僅有

電力與化石燃料，而商品製造之生產用能源則另包括煤碳。本最佳化

例以產業使用私有運具所需購入能源做說明。 

,
    ff el

FF EL
MIN P FF P EL 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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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1ff el    (2-8)

透過一階條件可分別求得化石能源(FF)與電力(EL)之總合需求

分別為： 

  EA
P

P
FF

ea

ea

ea

ff

ea
ff

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9)

  EA
P

P
EL

ea

ea

ea

el

ea
el

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10)

for        
1

11 11 ea ea ea ea ea
ea ff ff el el

ea
P P P

   
 


      

; 
ea

ea







1

1  

公式(2-7)中 ffP 與 elP 分別為化石能源與電力之總合價格； FF 與

EL分別為化石類能源與電力之總合消費數量； ea 為技術參數，代表

化石類能源與電力對總使用能源(EA)之生產貢獻；另公式(2-8)中 ff

與 el 分別化石能源(FF)與電力(EL)為代表權重參數，2 者為非負，並

且加總為 1，代表其對車輛能源使用總合需求(EA)之各別貢獻； eaρ 為

推導車輛能源使用能源替代彈性之參數； eaσ 為化石能源與電力彼此

間之替代彈性； eaP 為使用車輛能源之總合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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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產用能源\資本」暨「持有運輸工具\運輸消耗能源」組合 

為區別一般產業於因生產商品使用能源（生產用能源），以及因

運送生產商品與原料衍生能源需求（運輸消耗能源），本研究將能源

消費區分為生產用與運輸用。據此歸類，大多數產業能源消費為辦公

室或工廠用電，以及運送製品與原料之用油，部分能源產業或非金屬

製品業會以大量能源做為生產原料。此外一般產業（包括運輸服務業）

所擁有之運輸工具(如汽車、機車、軌道車輛)可視為其資本；本數學

例係以一般產業以持有汽車進行自營貨運進行說明。 

EAPAM    PMIN eaam

AM,EN
  (2-11)

     oaoaoa

EAAMts eaamoa  
1

OA      ..


   

for 1 eaam   (2-12)

透過一階條件可分別求得一般產業以自有汽車為運輸工具所使

用能源之總合需求為： 

  OA
P

P
AM

oa

oa

oa

am

oa
am

oa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13)

  OA
P

P
EA

oa

oa

oa

ea

oa
am

oa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2-14)

for 

       
1

11 11 oa oa oa oa oa
oa am am ea ea

oa
P P P

   
 


       

 

1

1
oa

oa






 

公式(2-11)中 amP 為一般產業持有資本/車輛之總合價格；AM 為一

般產業持有資本/車輛之總合消費數量； eaP 為一般產業使用自有汽車

而所需購入能源之總合價格； EA為一般產業使用自有汽車而所需購

入能源之總合消費數量。另公式(2-12)中OA為一般產業以自有汽車進

行運輸行為所需之總合消費數量； oa 為技術參數，代表使用自有汽

車與使用汽車所需能源對自有汽車貨運服務之生產貢獻。公式(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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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式(2-14)中 am 、 ea 為代表權重之參數，分別表示持有汽車資本

與使用汽車衍生能源所占之貢獻，2 者為非負且總和為 1； oaρ 為推導

替代彈性參數； oa 為汽車總合資本與使用汽車衍生總合能源需求之

替代彈性。 oaP 為產業以自有汽車進行運輸行為之總合價格。 

5. 不同運具\運輸方式服務組合 

考量不同運具\運輸方式(Level E)可能存在替代關係，故將各類運

輸方式設置一層巢狀架構，並以下列最適化問題，說明在給定總運量

下，如何分配於不同運送方式。此外，本例係以一般產業以私有車輛

自營貨運項下 2 種運具為例。 

oa om

OA,OM
MIN    P OA P OM    (2-15)

   
1

of of ofρρ ρof oa oms.t.      OF φ δ OA δ OM


     
 

for 1oa om    (2-16)

透過一階條件可分別求得對自營貨運使用私有汽、機車運輸服務

之總合需求為： 

  OF
P

P
OA

of

of

of

oa

of
oa

of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17) 

  OF
P

P
OM

of

of

of

om

of
om

om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18) 

for 

       
1

11 11 of ofof of of
of oa oa om om

of
P P P

   
 


      

; 
of

of







1

1  

公式(2-15)為 oaP 、 omP 為產業分別以私有汽、機車進行運輸行為

之總合價格； OM 為以自有機車進行運輸之貨運服務總合消費數量；

OA為以自有汽車進行運輸之貨運服務總合消費數量；OF 為產業以私

有車輛(汽車/機車)自營貨運之總合服務量； of 為技術參數，代表私

有汽、機車對產業對自營貨運服務之生產貢獻。公式(2-17)與公式

(2-18)中 oa 、 om 為權重參數，分別表示私有汽車與私有機車所占各

別之貢獻，其為非負，並且總和為 1； of 為推導使用自營貨運替代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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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參數； of 為自營貨運分別使用自有汽車或機車間之替代彈性；

ofP 為使用私有汽、機車輛之自營貨運總合價格。 

6. 自營\購入運輸服務組合 

為衡量一般產業因商品生產使用自有車隊與交付貨運間之替代

關係，所設立之架構。 

PFPOF    PMIN pfof

OF,PF
  (2-19)

     ftρ
ftft ρpfρofft PFδOFδFTs.t.      

1
    

for 1 pfof   (2-20)

透過一階條件可分別求得對自營與購入 2 項運輸服務需求為： 

  FT
P

P
OF

ft

ft

ft

of

ft
of

ft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21)

  FT
P

P
PF

ft

ft

ft

pf

ft
pf

ft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22)

for  

          ftftftftft
pfpfofof

ft
ft PPP











 

 1

1

111 ; 
ft

ft







1

1
 

公式(2-19)中 ofP 為所有使用私有汽、機車輛之自營貨運總合價格、

pfP 為所有不同運輸方式(陸、水、空、鐵貨運)之購入貨運總合價格；

OF 為總合自營貨運服務量； PF 為總合購入貨運服務量。公式(2-20)

FT 為總括自營與購入之總貨運服務量； ft 為技術參數，代表自營與

購入貨運對整體貨運服務之生產貢獻。另公式(2-21)與公式(2-22)中
of 、 pf 分別為代表自營與購入貨運權重參數，2 者為非負且總和為

1； ftρ 為推導替代彈性相關之參數； ft 為表示自營貨運與購入貨運 2

者間之替代彈性。 

7. 客運\貨運運輸服務組合 

雖然本研究以相同函數形態設定客\貨運分配決策，但可透過彈

性值調整兩者替代程度，若彈性值設為 0，即成為 Leontief 函數，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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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互補關係。 

FTPPT    PMIN ftpt

PT,FT
  (2-23)

     tststs ρftρptts FTδPTδTSs.t.      
1

   

for 1 ftpt   (2-24)

透過一階條件可分別求得對客運與貨運運輸服務之需求為： 

 
  TS

P

P
PT

ts

ts

ts

pt

ts
pt

ts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25)

 
  TS

P

P
FT

ts

ts

ts

ft

ts
ft

ts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26)

for  

          tststststs
ftftptpt

ts
ts PPP











  1

1
111 ; 

ts
ts







1

1
 

公式(2-23)中PT 為客運總合服務量； ptP 為客運服務之總合價格；

FT 為總合貨運服務量； ftP 為貨運服務之總合價格； tsP 為客運與貨

運之總合價格。另公式(2-24)中TS 為運輸服務總合消費數量，包含客

運與貨運之總運量； ts 為技術參數，代表客運與貨運對運輸服務組

成之生產貢獻； pt 、 ft 為權重參數、為非負且總和為 1 之參數，分

別代表客運與貨運對運輸服務之各別貢獻； tsρ 為與替代彈性相關之

參數； ts 為總合客運與總合貨運間之替代彈性。 tsP 為運輸服務之總

合價格。 

8. 產業部門生產之組合 

一般產業部門生產最終商品或服務(Ｑ)所需投入莫過於原物料、

勞動、資本，而在本研究另外區分為運輸服務。另一方面，對於運輸

服務業部門而言，運輸設備則是相對其他資本主要投入項目之一。 

MPLKEPTS    PMIN mlkets

TS,LKE,M
  (2-27)

       qqqq

MδLKEδTSδQs.t.      mlketsq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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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1 mlkets   (2-28)

透過一階條件可分別求得對生產總投入(勞動、資本與生產用能

源)組合、原物料與中間商品，以及運輸服務之需求為： 

  Q
P

P
TS

q

q

q

ts

q
ts

q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29)

  Q
P

P
LKE

q

q

q

lke

q
lke

q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30)

  Q
P

P
M

q

q

q

m

q
m

q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31)

for 

            qqqqqqq
mmlkelketsts

q
q PPPP  








  1

1
1111

q
q







1

1  

;  

公式(2-28)中 tsP 為運輸服務之總合價格、TS 為運輸服務之總合消

費數量；LKE 為勞動、資本與生產用能源之總合數量、 lkeP 為 LKE 之

總合價格；M 為生產過程所需投入之相關原物料與中間商品、 mP 為

M 之總合價格。公式(2-28)中Q 為產品生產量； q 為技術參數，即總

要素生產力，代表中間商品、LKE 與運輸服務之組成對產業生產的貢

獻； ts 、 lke 與 m 為代表權重之參數，為非負且總和為 1，代表運輸

服務、總投入與運輸服務之各別貢獻。公式(2-29)、公式(2-30)與公式

(2-31)中 qρ 為與替代彈性相關之參數； q 為中間商品、LKE 與運輸服

務間之替代彈性，一般設定為 0，函數則成為 Leontief 形式，表示 3

類投入彼此之間為互補關係，且具有固定比例。 qP 為產業之生產商

品之總合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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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決策 

1. 投資需求 

在文獻上，各 CGE 模型關於投資決策理論不盡相同，所考慮重

點也不完全一樣。傳統的投資模型大都立基於新古典經濟學說的假設，

在資本累積限制下，追求利潤現值極大，因此投資跨期最適化問題

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dtetItptLtwtLtKFtpVMax tR
I

LK
 (2-32)

     tKtItKtS       ..  (2-33)

其中，  tK 與  tL 分別代表生產時所雇用資本與勞動，而

   ,F K t L t  則代表生產函數，通常假設具有規模報酬遞減；  tI 代

表淨投資。初期資本存量為   KK 0 ，資本折舊率為 ；勞動工資率

與資本財價格分別為  tw 與  tpI ；此處假設生產者在產品市場與要素

市場均為價格接受者。    
t

dssrtR
0

代表折現率，而  sr 則代表在時

點 s 的利率（或折現率）；當  sr 在所有時點皆為固定常數 r 時，則

    rtdssrtR
t

 0 。 

然而新古典理論中資本存量可以隨時瞬間調整特性，使得未來的

任何參數（如資本價格、工資率等）的可能變動不會影響目前的決策，

因此無法考慮廠商對於未來任何變數的預期，相對地廠商在過去的決

策結果，對目前或未來的決策沒有任何影響。另一方面，模型推導而

得資本存量只決定於當期資本財價格與產品價格之結果，表示當價格

變動，資本存量將立即改變，此與現實經濟現象差距甚大。為解決前

述問題，逐漸形成內部調整成本之概念，所謂內部調整成本指設置新

的機器設備時必須停工直到新設備設置完成，操作人員也需要新的技

術訓練，此些前置作業期間所發生的操作與機會成本。 

因此，為能反應大型建設、生產方式與設備調整所產生的成本與

時間延遲，本研究以調整成本修正(2-34)式為： 

 
               

 
0,

,, dtetKtIAtIptwLtLtKFMax rt
I

LI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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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S t A I K I h I K    (2-35)

其中，  KIA , 為調整成本函數， 0  ,0  hh 。令 

       KIKIhKIKIhIA  , 

     2
A K I K h I K I K      , 

 2KcIh  ,   KK 0 。 

則可求導出一階必要條件如下： 

     
K

LKF

p

pI

I

K

I

rp
I

I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3

2
2

1




 (2-36)

(2-36)式表示最適資本存量及投資，應使資本的使用者成本(此即

等號左側所包含的利息支出(  rpI  1 )、折舊(   1Ip )、調整成

本(    Ip )之總和，並扣除資本增值(   Ip1 )後的淨值)等於資

本的邊際生產力(   KLKF  , )。 

假設投資所增加的調整成本( IA  )在初期極低(亦即 11  )，同

時也忽略投資變動率( II )，則在長期恆定狀態(steady state)下，則式

(2-36)將可改寫如式(2-37)： 

     
K

LKF

p

p
rp

I

I
I 













,
1


 (2-37)

其中     KIKIc 226 。 

2. 資金分配 

資金在部門間的分配，通常以部門資本利得或報酬率的相對大小

決定分配比例，本研究依各部門獲利率相對於整體經濟投資報酬率的

高低進行內生調整，亦即獲利率較平均值高的產業，將獲得更高比例

的投資，其設定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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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tc

tR
tr

i

i
i

 
(2-38)

     
 

i

tK

tK
trtr

i

i
ii










 


1
1 (2-39)

   
 

i

tK

tK
trr

i

i
i










 


1
(2-40)

(2-38)式表示產業 i 之當期資本淨報酬率為毛報酬率扣除折舊率，

式中  tri 代表產業 i 之當期資本淨報酬率，  tRi 代表產業 i 當期給付

給單位資本之報酬，  tci 代表使用單位資本之成本，代表折舊率（假

設折舊率不變）。(2-39)式則假設新增之資本必須經過一期方能完全設

置完成，則經過一期後產業 i 之淨報酬率應與前期淨報酬率及期間資

本存量變化有關，此即反映淨報酬率與投資之關係，公式中 i 代表資

本在部門間流動性之高低，為一大於零之正數，當 0 i ，表示資本

不存在流動性，則資本分配將以基期比重決定之。(2-40)式表示總投

資以部門投資報酬率相對高低決定資金分配，當達到均衡時，必然會

決定一整體投資報酬率水準，因此透過此式便可知道當產業 i 投資報

酬率高於整體投資報酬率，投資將增加，資本相較前期亦將成長。 

二、 家計部門最適化決策 

一般家計部門決策行為大多假設在所得限制下，追求使效用最大的

商品消費組合。然而家計部門使用能源，大多是為了享受電器、照明、

空調與運輸設備帶來的效用，而間接產生對能源之需求，因此稱家計部

門對這些設備提供之服務所產生的需求為能源服務需求(energy service 

demand)。 

能源服務需求為抽象概念，可以想像為家計部門為了服務自己，而

結合設備(車輛)與能源進行生產，產品即為能源服務。因此可設立家計

能源服務生產函數，呈現設備、能源使用，與能源服務供給之關係，而

設備對效用的貢獻則與設備特徵(例如運具種類與油耗特性)有關，於是

不同設備特徵，其價格便隱含設備購置與使用成本之差異。 

運輸服務亦具備相同概念，由於運具使用以及花費於旅途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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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能為消費者帶來效用，家計部門係透過投入這些成本(燃料成本、運

具使用成本、時間成本等)為自己生產運輸服務，進而因運輸服務達成旅

行目的，而產生家計部門效用。但由於運輸服務達成旅行目的所產生的

效用，並不容易被量化觀察，因此常藉由消費者願意為該運輸服務付出

之代價或支出，來代表其效用價值。 

設備與車輛被視為耐久性財貨，家計部門耐久財消費理論中，多假

設若耐久財消費組合  J ,,, 21  中，任一財貨可帶來效用水準

為： 

 
 

 ;, 21
,, 2

zzuMaxV
ztx

j   (2-41)

 jtxfzts  ;,    .. 1 (2-42)

 jrwLzpx  2 (2-43)

TtL 

式中，z1 代表耐久性財貨所提供之服務，z2 則為一般的商品消費組

合，其市場價格標準化為 1，η為消費者對耐有財服務的偏好參數，x 表

示為從事運輸服務生產所投入的市場財貨，其市場價格為 p，t 為從事運

輸服務生產所付出的時間，L 代表工作的勞動時間，w 為工資率，  jr 

為耐久財的資本成本（capital cost），T 表示時間賦與。 

消費者將選擇可達最大效用之消費組合，藉此決定耐久財之購買決

策： 

 
      J

Jj
VVVMax 


,,, 21

,1



 (2-44)

一旦組合確定，家計生產模型(household production model)說明在

給定車輛特性的情況下，家計必須選擇成本最小的方式，來提供自身運

輸服務，因此家計的運具使用決策必須決定於： 

 
 

twpxMinzwpC
tx

j 
,

1 ;,,  (2-45)

 jtzfzts  ;,    .. 1 (2-46)

當勞務生產不具 CRS，而且生產沒有聯合性（亦即某一勞務的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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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勞務產量無關），邊際成本將不受勞務產量水準的影響： 

    11 ;,,;, zzepCwpMC jj   (2-47)

此時，勞務需求之決策問題（耐久財的使用決策）可簡化為傳統需求

模式，並藉此求得運輸服務之需求函數： 

 
 ;, 21

, 21

zzuMax
zz

 (2-48)

   jj rwTzzwpMCts  21;,    ..  (2-49)

 ;,11 jj yMCzz  , 其中  jj rwTy   

圖 2.2-3 茲依據巢式架構，分層說明家計部門消費決策之關聯，家計

部門將在滿足所得限制與時間限制下，選擇使效用最大的最適商品消費量、

運輸服務需求、休閒與工作時間分配。因此消費決策模型將如(2-50)式至

(3-52)式所示。式中 lT 代表休閒時間，X 為由 j種商品組成的消費組合向量，

wT 為工作時間，T 代表時間稟賦限制總和。 

  l
TTSX

TTSTSXLeontiefCDUMax
l

,,, 12
,,

  (2-50)

(2-51)

 
(2-52)

其中家計部門商品消費與生產決策中之商品相同，為國產商品與進口

品之組合，則此一巢狀架構設定方式與(2-1)式及(2-2)式相同；能源服務需

求部分，亦透過 CES 函數設定，設定方法與前揭生產決策各層最適化問題

類似。 

1 1 2 2. . X, j j W
j

s t P X C TS C TS w T r K        

1 2W lT T T T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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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2.2-3 家計部門消費決策 

本研究擬將家計部門之運輸需求依客、貨運及公共運輸\私人運輸加以

區分，如圖 2.2-4 所示，為評估私人運輸移轉公共運輸之影響，區分公共

運輸與私人運輸為關鍵。公共運輸並無能源服務問題，因此直接以運輸量

進入效用函數，私人運輸部分則在小客車與機車 2 設備皆設予運輸之能源

服務生產函數。 

三、 政府部門財政收支平衡 

政府部門以財政收支平衡設定之，如下式其總稅收與政府消費支出

總額及經常性移轉淨支出之差額，即為政府儲蓄，而稅收的來源則包含

各項間接稅、直接稅、環境稅及其他規費： 

GG

j

G
j TRFSAVXTAXREV    (3-53)

四、 市場均衡 

最後設定市場均衡式，即各業產品之市場供給量必須等於市場總需

求，包括中間需求與最終消費需求。零利潤假設則依循圖 2.1-1 設定。 


j

jXQ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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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求解軟體與程式 

一、 求解套裝軟體 

運輸 CGE 模型運用一般性代數模擬系統  (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 GAMS)做為求解最適化問題之工具。GAMS 最初由世

界銀行(The World Bank)資助，華盛頓特區的發展研究中心執行研發，目

前則改由 GAM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所資助。 

GAMS 系統是在一羣數理經濟學家的密切合作之下所開發，在系統

的發展上，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共同應用在經濟學、電腦科學和運籌學

之間。雖然數學規劃(mathematical programming)和經濟理論(economics 

theory)交錯嚴密，然而 197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 Leonid Kantorovich 

和 Tjalling Koopmans，以表彰他們在數學規劃中對最佳化資源分配理論

的貢獻。其它諾貝爾獎得者，像 1972 年的 Kenneth Arrow、1973 年的

Wassily Leontief、及 1990 年的 Harry Markowitz 也都在數學規劃上非常

聞名。 

GAM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所接手開發的 GAMS 軟體，是為了

處理模型線性、非線性及混和整數最佳化的問題。GAMS 尤其適合處理

須精確模型之大型、複雜及獨特的問題，使得問題符合高度精確及自然

的法則等，也允許使用者自行快速且簡便的修改公式以便於求解其它的

問題，甚至於只要稍加費心就能轉換線性公式成非線性公式，近年來已

廣泛地被世界各經濟學家所使用。 

二、 運輸 CGE 模型程式架構 

完整的 CGE 模型程式撰寫，必須包含幾部分：A.定義集合；B.宣告

參數名稱並給定資料；C.運用給定參數資料，進行數值運算；D.宣告變

數名稱；E.宣告方程式名稱；F.定義方程式；G.宣告模型名稱；H.定義

模型內涵；I.針對內生變數，給定啟始值；J.設定變數上、下限；K.定義

模擬情境；L.進行求解；M.結果輸出，茲將各部程式所對映的子程式彙

整於表 2.3-1。本模型由一個主程式及七個子程式構成，每隻程式負責的

功能如下圖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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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運輸 CGE 模式 GAMS 程式功能 

程式功能 程式名稱 

定義集合 MODEL.GMS 
定義時間軸 TIME.GMS 
宣告參數名稱，並給定資料 MODEL.GMS 
運用給定參數資料，進行數值運算 MODEL.GMS 
宣告變數名稱 MODEL.GMS 
宣告方程式名稱 MODEL.GMS 
定義方程式 MODEL.GMS 
宣告模型名稱 MODEL.GMS 
定義模型內涵 MODEL.GMS 
針對內生變數，給定起始值 MODEL.GMS 
設定變數上、下限 RLXFIX.GMS 
定義模擬情境 SCENDEF.GMS 
進行求解 MODEL.GMS 

結果輸出前之初步結果彙整與計算 
POSTPARM.GMS 
POSTEVAL.GMS 
REPORT.GMS 

結果輸出 OUTPUT.GMS 

 

 

圖 2.3-1 運輸 CGE 模式 GAMS 程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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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會會計矩陣(SAM 表) 

運輸 CGE 評估模型主要產業部門基礎資料為 SAM 表，其資料來源為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產業關聯統計。基於 100 年產業關聯表業已公布，並

因應近期運輸產業發展趨勢，本研究除針對 SAM 表資料更新，同時一併

適時檢討運輸部門產業分類。 

3.1 編製原則 

SAM 表為描述經濟體系商品、勞務與資金之流向，而以矩陣編製之投

入-產出示意表。隨著CGE模型分析議題不同，SAM表亦以不同形式存在，

例如為評估環境影響之環境 SAM 表、為分析財政問題而建置之細部政府

收支 SAM 表、為評估勞動結構、研發活動、能源結構等不同領域議題所

編製之 SAM 表。由於經濟體系多元，為使研究方向聚焦以深刻探討運輸

部門與經濟體系之互動，建構模型與 SAM 表時，必須對非運輸部門適當

取捨，非研究重點之部門則適度加總，以使模型具備良好的操作性。 

由於運輸 CGE 模型維運主要目的在於從國家總體產業部門角度估算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基線。在兼顧 SAM 表內產業精細度，以及估算運

輸部門基線之需，本研究以 166 部門產業關聯表(含進口稅淨額)為 SAM 表

編製基礎，整併前期研究以 95 年為資料基礎 SAM 表之部分產業別與會計

項目，詳細整併內容分述如下： 

一、 合併間接稅項目 

間接稅包含進口稅(關稅、進口品商港建設費、進口品貨物稅、進口

品菸酒稅、進口品健康福利捐)與其他間接稅(國產品貨物稅、營業稅、

印花稅、使用牌照稅、地價稅、房屋稅、娛樂稅、國產品菸酒稅、國產

品健康福利捐、其他生產者繳納之規費等)。本研究 SAM 表僅區分進口

稅(進口品關稅與進口品貨物稅)，以及國產品貨物稅，其他間接稅則併

為其他稅捐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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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併直接稅項目 

直接稅包含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契稅、

土地增值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等。對企業而言，整併於營利事

業所得稅；對家計部門，本研究整併為所得稅及其他經常稅。 

三、 整併公民營企業 

將資本帳中，公營企業與民營企業之固定資本形成與折舊，歸併為

公司及準公司企業之固定資本形成與折舊。 

四、 修正產業部門分類 

本研究 SAM 表編製原則係將與運輸部門連動關聯性較低之產業依

主計總處公布提供 52 部門業別.進行整併，另將與運輸部門連動關聯性

較高之產業按主計總處公布提供 166 部門與 526 部門產業關聯表進行細

部拆解，按前述原則調整後的 SAM 表部門分類如表 3.1-1 所示，共計有

65 個產業部門，其中農業部門 1 類、工業部門 38 類、服務業部門 26 類，

另與運輸部門有關產業類別分二大部分重整： 

(一) 石油煉製品：主要係以原油為原料煉製成之各種油品，本研究將

油品區分為汽油、柴油、航空用油、燃料油等，其中汽油品項再

區分為汽車、機車與混合動力車輛；電力區分為生產用、電動車

輛與與混合動力車輛使用。 

(二) 營造工程：劃分為住宅工程、其他房屋工程、公共工程、其他營

造工程4 個部門。另本研究已將原區分之機場工程、鐵路工程、

道路工程、港埠工程與油氣輸送工程等公共工程統一歸併。 

(三) 車輛製造相關業別 

車輛製造相關產業別係由「汽車及其零件」與「其他運輸工具」

拆解而得，其劃分為汽車、船舶、機車、自行車、其他運輸工具等 5 

個部門。基於國內以電能為主要動力來源車輛正處於發展與推動階段，

為利於評估電動車輛發展對於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爰在原

產業關聯表車輛製造相關產業類別中，拆解了電動小客車、電動大客

車、電動機車等製造產業。區隔後汽車製造相關行業即涵蓋電動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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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電動大客車、非電動汽車等 3 業別；機車製造相關行業即包含電

動機車與非電動機車 2 業別。鑒於近年國內高速鐵路與捷運之快速發

展，故軌道運輸車輛製造業，亦由原來產業關聯表運輸工具業別中獨

立。 

(四) 運輸服務相關業別 

在產業關聯表之運輸倉儲業，業別內容包括為軌道車輛運輸、其

他陸上運輸、水上運輸、空中運輸、運輸輔助服務、倉儲、郵政快遞

服務等 7 個部門。本研究首先區分客、貨運 2 大類別，其次依運具

別，將軌道客運區分為鐵路客運與大眾捷運系統。此外，承 1.1 節之

說明，基於民國 95 年後，公路與軌道產業部門經營情勢有相當大轉

變。因此，在軌道運輸服務產業中，將高鐵客運、臺北捷運與其他捷

運系統由產業關聯表中原有之軌道運輸客運中進一步區分。區分後軌

道運輸相關服務業包含高鐵客運、臺北捷運、其他捷運系統，以及臺

灣鐵路客運及台灣鐵路貨運等 5 類。 

公路運輸部分，客運則區分為國道與遊覽車、一般公路客運與市

區公車、以及輔助型公共運輸等 3 類，其中輔助型公共運輸大部分係

指計程車等其它汽車客運服務。另一方面，貨運區分為公路貨運與公

路自營貨運 2 類，前者係由貨運業者提供貨物運輸服務，後者係以自

有車隊進行貨物運輸服務。最後，在水運及空運部分，則直接沿用產

業關聯表原有部門分類，區分為水上運輸、空中客運與空中貨運等 3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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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編製結果 

依據 3.1 節編製原則與主計總處 100 年產業關聯表，摘錄更新 SAM 表

總帳表之結果於表 3.2-1。該表更新資料來源包括主計總處 100 年國民所得

統計、主計總處 100 年產業關聯表、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等。至於 SAM

表詳細更新內容請參閱附錄 2。 

此外，承 3.1 節之說明，在前述各產業別拆解過程中，因車輛製造相

關產業需特別將電動小客車、電動大客車、電動機車等車輛等製造產業獨

立。另一方面，鐵路客運業需進一步細分高鐵、臺鐵與捷運等運輸服務業。

因此，需另外蒐集資料估算前述所提業別之成本與銷售結構，以下茲對前

述需特別處理業別資料來源與編制方式進一步說明。 

一、 電動大客車製造業 

為估算該業產業規模，本研究參照本所「公路公共運輸電動客車經

營與運作績效調查」中各縣市補助電動大客車車輛數(甲類 90 輛、乙類

65 輛)，以甲類均價 700 萬、乙類均價 600 萬計算 2011 年國內電動大客

車銷售總值，並假設此銷售值均為國產，並且僅提供內銷。其次，在成

本結構部分，本研究參考林芳伃(2012)研究，假設電池模組約占整車成

本 42%、電池控制模組占 8%、電控模組與馬達分別占 17%，用以攤提

電動大客車製造產業之成本結構。至於銷售結構，由於缺乏更進一步資

訊，故假設與產業關聯表中汽車產業銷售結構相同。 

二、 電動小客車製造業 

參考林芳伃(2012)研究可知，民國 100 年國內電動小客車產業規模

約為 1,160億元，其中上游(包括電池材料業、車體、馬達材料)約占 20.90%、

中游(包含電池芯模組、馬達模組、車用電子零件)約占 77.28%、下游(包

含整車業)約占 1.82%。另外，從中技社(2014)報告可知我國電動小客車

2011-2013 年均銷售量為 34 輛，若以每輛均價 200 萬元計，則年銷售總

值約為 6,800 萬元，假設其中進口占比約 58%，則可設算國內電動小客

車產值，並再利用與電動大客車相同的成本結構進行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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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動機車製造業 

根據「103 年電動機車產業發展推動計畫」，2011 年國內內銷電動機

車車輛數約 7,563 輛，平均每年外銷約 3,261 輛，以平均每輛單價 7 萬元

核算年銷售總值約為 7 億 5 千 7 百萬元，外銷佔比約為 30%，並假設進

口占比為 70%。其次，利用「NSC-88-EPA-Z-126-001 電動機車研發與推

廣之社會經濟效益分析與評估」之調查結果，馬達傳動系統占電動機車

中間投入成本約 6 成，電力供應系統約占 4 成，原始投入成本及其他成

本細項則假設與產業關聯表原有之機車產業相同，據以攤提電動機車成

本結構。 

四、 軌道車輛運輸 

在運輸服務業部分，本研究將高鐵客運、臺北捷運、其他捷運系統(以

高雄捷運為主)等業別自產業關聯表原有之軌道車輛運輸業進行拆解。對

此，本研究另蒐集參考台鐵統計月報、台鐵決算書、台北大眾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決算書、台灣高鐵財報、高雄捷運損益表及成本費用等資料，

據以初分其營收與成本結構，再依據產業關聯表原有軌道運輸服務業之

細部成本結構進行攤提。 

五、 公路運輸 

本研究主要係針對公路客運業，依營運性質進一步細分將國道客運

與遊覽車客運整併為一類。另外，亦將公路客運與市區公車整併為一類，

接著利用「運輸研究所統計資料彙編」中各民營汽車客運公司營運收入

資料，計算 2 類產業之營收總額，並假設其成本結構與產業關聯表原有

之其他公路運輸相同，藉此攤提前開 2 種業別成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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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舊版本比較 

一、 部門分類比較 

本次新編之 SAM 表大幅整併非運輸部門相關之產業，例如電子零

組件、塑膠、非金屬礦物製品、公共工程等。此外車輛製造業部分，將

重點轉移至電動小客車、電動大客車與電動機車，而將原有的船舶、自

行車、航空器等整併為其它運輸工具一類。詳細新舊版本部門對應可參

閱表 3.3-1。 

二、 SAM 表比較 

首先在總體數據部分(表 3.3-2)，編製完成之 SAM 表部分，新版(以

民國 100 年產業關聯表為基礎)之總體 GDP 較舊版(以民國 95 年產業關

聯表為基礎)成長約 16.9%，在支出面組成中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

出口、與進口皆有近 25%-29%之增幅，家計消費增加比例較少僅約 9%，

並且存貨增加則減少。此外，從生產面觀察，新、舊版本間營業盈餘之

增幅相當可觀，達 30%之譜，並且中間投入亦增加近 27%，相對勞動報

酬、間接稅（生產及進口稅淨額）與儲蓄則較平緩。綜合而言，我國經

濟變動的主要因素仍以產業活動，特別是進出口貿易為主。 

有關運輸相關產業在新、舊版本 SAM 表中變化可參見表 3.3-3，因

部門分類不盡相同，尚難予以綜合性比較。表 3.3-3 盡可能比較運輸部

門內細產業之變化。就運輸製造與服務業兩大部門比較，100 年之運輸

製造業中汽車製造業產值增加，但附加價值減少，但其餘運輸工具製造

業產值與附加價值皆為增加。運輸服務業中貨運產值多為減少，並自營

貨運與空中貨運產值與附加價值同時減少。100 年客運則除了輔助型公

共運輸（主要為計程車客運業）產值減少外，大多產值與附加價值皆較

95 年增加。 

綜合上述運輸相關產業觀察，運輸製造業與運輸客運業，有產業高

值化現象，並且軌道運輸產業高於公路運輸，客運產業高於貨運產業，

此應與近年政府投入公共運輸改善與基礎設施改善政策有所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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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1
1

煤
、

焦
炭

及
其

他
煤

製
品

1
1

C
o

a
lP

ro
d

0
1

5
2

0
,0

5
0

1
9

焦
炭

及
其

他
煤

製
品

1
9

C
o

a
lP

ro
d

0
5

0

1
2

基
本

化
學

材
料

1
2

C
h

e
m

M
a

t
0

5
1

2
0

基
本

化
學

材
料

2
0

C
h

e
m

M
a

t
0

5
1

1
3

石
油

化
工

原
料

1
3

P
e

tr
o

M
a

t
0

5
2

2
1

石
油

化
工

原
料

2
1

P
e

tr
o

M
a

t
0

5
2

1
4

其
他

化
學

製
品

1
4

C
h

e
m

P
ro

d
0

5
3

,0
5

8
,0

5
9

,0
6

0
,0

6
1

,0
6

2
2

2
其

他
化

學
製

品
2

2
C

h
e

m
P

ro
d

0
5

3
,0

5
8

,0
5

9
,0

6
0

,0
6

1
,0

6
2

2
3

橡
膠

與
橡

膠
製

品
2

3
R

u
b

b
e

rP
ro

d
0

5
5

,0
6

3

2
4

塑
膠

與
塑

膠
製

品
2

4
P

la
st

ic
P

ro
d

0
5

4
,0

6
4

2
5

水
泥

2
5

C
e

m
e

n
t

0
6

7
,0

6
8

2
6

其
他

非
金

屬
礦

物
2

6
N

o
n

M
e

ta
ll

ic
0

6
5

,0
6

6
,0

6
9

1
7

鋼
鐵

及
其

製
品

1
7

Ir
o

n
S

te
e

l
0

7
0

,0
7

1
2

7
鋼

鐵
及

其
製

品
2

7
Ir

o
n

S
te

e
l

0
7

0
,0

7
1

1
8

其
他

金
屬

及
其

製
品

1
8

M
e

ta
lP

rd
0

7
2

,0
7

3
,0

7
4

,0
7

5
,0

7
6

,0
7

7
,0

7
8

2
8

其
他

金
屬

及
其

製
品

2
8

M
e

ta
lP

rd
0

7
2

,0
7

3
,0

7
4

,0
7

5
,0

7
6

,0
7

7
,0

7
8

2
9

半
導

體
2

9
S

e
m

iC
o

n
d

0
7

9

3
0

光
電

材
料

及
元

件
3

0
O

p
to

e
le

c
0

8
0

3
1

印
刷

電
路

板
組

件
3

1
P

ri
n

tC
ir

c
u

it
0

8
1

3
2

其
他

電
子

零
組

件
3

2
M

is
E

le
c

0
8

2

2
0

電
腦

產
品

與
週

邊
設

備
2

0
C

o
m

p
u

te
r

0
8

3
,0

8
4

,0
8

7
3

3
電

腦
產

品
與

週
邊

設
備

3
3

C
o

m
p

u
te

r
0

8
3

,0
8

4
,0

8
7

2
1

通
訊

傳
播

設
備

2
1

C
o

m
m

u
n

ic
a

ti
o

n
0

8
5

3
4

通
訊

傳
播

設
備

3
4

C
o

m
m

u
n

ic
a

ti
o

n
0

8
5

2
2

精
密

機
械

2
2

P
rc

is
In

st
r

0
8

8
3

5
精

密
機

械
3

5
P

rc
is

In
st

r
0

8
8

2
3

機
械

2
3

M
a

c
h

in
e

ry
0

9
4

,0
9

5
,0

9
6

,0
9

7
,1

0
7

3
8

機
械

3
8

M
a

c
h

in
e

ry
0

9
4

,0
9

5
,0

9
6

,0
9

7
,1

0
7

2
4

電
動

小
客

車
2

4
E

L
D

V
P

0
9

8

2
5

電
動

大
客

車
2

5
E

H
D

V
P

0
9

8

2
6

非
電

動
汽

車
2

6
M

is
V

e
h

ic
le

s
0

9
8

2
7

電
動

機
車

2
7

M
o

to
c

y
c

le
s

1
0

0

2
8

非
電

動
機

車
2

8
M

is
M

o
to

1
0

0

2
9

軌
道

車
輛

2
9

T
ra

c
k

1
0

2
2

0
4

4
軌

道
車

輛
4

4
T

ra
c
k

1
0

2
2

0

4
0

船
舶

4
0

S
h

ip
s

0
9

9

4
2

自
行

車
4

2
B

ic
y

c
le

s
1

0
1

4
3

航
空

器
4

3
A

ir
c

ra
ft

1
0

2
1

0

4
5

其
他

運
輸

工
具

4
5

M
is

T
rn

E
q

u
ip

1
0

2
9

0

3
6

發
電

、
輸

電
及

配
電

設
備

3
6

P
o

w
e

rM
a

c
h

0
8

9
,0

9
0

3
7

家
用

電
器

及
電

機
器

材
3

7
A

p
p

li
a

n
c

e
s

0
8

6
,0

9
1

-0
9

3

4
6

其
他

製
品

4
6

M
is

P
ro

d
0

4
0

,0
4

1
,0

4
2

,0
4

3
,0

4
4

,0
4

5
,0

4
8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舊
版
產
業
別
(9
0
)

新
版
產
業
別
(6
1
)

2
礦

業
礦

業
0

1
2

,0
1

3
,0

1
4

,0
1

5
1

0
,0

1
5

3
0

,0
1

5
9

0

4
人

纖
及

紡
織

品
4

F
a

b
T

e
x

t
0

3
1

,0
3

2
,0

3
3

,0
3

4
,0

3
5

,0
3

6
,0

3
7

,0
3

8
,0

3
9

,0
5

6
,0

5
7

6
汽

油
6

G
a

so
li

n
e

0
4

9
1

0

1
6

非
金

屬
礦

物
製

品
1

6
N

o
n

M
e

ta
ll

ic
0

6
5

,0
6

6
,0

6
7

,0
6

8
,0

6
9

7
柴

油
7

D
ie

se
lF

u
e

l
0

4
9

2
0

1
5

塑
膠

與
橡

膠
製

品
1

5
R

u
b

b
e

rP
la

st
ic

0
5

4
,0

5
5

,0
6

3
,0

6
4

1
9

電
子

零
組

件
1

9
E

le
c

tr
o

n
ic

0
7

9
,0

8
0

,0
8

1
,0

8
2

3
9

汽
車

3
9

V
e

c
h

ic
le

s
0

9
8

1
0

0
4

1
M

o
to

c
y

c
le

s
機

車
4

1

3
0

其
他

運
輸

工
具

3
0

M
is

T
rn

E
q

u
ip

0
9

9
,1

0
1

,1
0

2
1

0
,1

0
2

9
0

3
1

其
他

製
品

3
1

M
is

P
ro

d
0

4
0

,0
4

1
,0

4
2

,0
4

3
,0

4
4

,0
4

5
,0

4
8

,0
8

6
,0

8
9

-0
9

3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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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1 
產
業
部
門
分
類
比
較

(續
) 

 
 

編
號

9
5
年
IO
部
門
(1
6
5
)

編
號

9
5
年
IO
部
門
(1
6
6
)

4
7

發
電

業
4

7
E

L
E

p
1

0
8

4
8

輸
配

電
與

營
銷

4
8

E
n

d
U

se
E

le
c

1
0

8

3
3

燃
氣

3
3

G
a

s
1

0
9

4
9

燃
氣

4
9

G
a

s
1

0
9

3
4

自
來

水
3

4
W

a
te

r
1

1
0

5
0

自
來

水
5

0
W

a
te

r
1

1
0

5
1

環
保

相
關

工
程

5
1

E
n

v
P

ro
te

c
t

1
1

1
-1

1
4

,1
1

7
1

0

5
2

機
場

工
程

5
2

A
ir

p
o

rt
1

1
7

2
1

5
3

鐵
路

工
程

5
3

R
a

il
W

o
rk

s
1

1
7

2
2

5
4

道
路

工
程

5
4

R
o

a
d

W
o

rk
s

1
1

7
2

3

5
5

港
埠

工
程

5
5

H
a

rb
o

r
1

1
7

2
4

5
6

水
利

工
程

5
6

H
y
d

ra
u

li
c

1
,1

7
3

,0
1

1
,7

5
0

5
7

戶
外

輸
配

電
路

工
程

5
7

O
u

tE
le

D
is

tr
i

1
1

7
4

0

5
8

電
訊

線
路

工
程

5
8

T
e

le
c

o
m

L
in

e
1

1
7

6
0

5
9

油
、

氣
儲

送
工

程
5

9
O

il
G

a
sS

to
r

1
1

7
7

0

6
0

其
他

公
共

工
程

6
0

M
is

C
o

n
s

1
1

7
9

0
,1

1
5

,1
1

6
,1

1
8

3
6

商
品

經
紀

與
批

發
零

售
3

6
W

h
o

lR
e

tl
1

1
9

-1
2

1
6

1
商

品
經

紀
與

批
發

零
售

6
1

W
h

o
lR

e
tl

1
1

9
-1

2
1

3
7

鐵
路

客
運

3
7

R
a

il
P

a
ss

e
n

1
2

2
1

0

3
9

高
鐵

客
運

3
9

H
S

R
1

2
2

1
0

,1
2

2
2

0

3
8

鐵
路

貨
運

3
8

R
a

il
F

re
ig

h
t

1
2

2
2

0
6

3
鐵

路
貨

運
6

3
R

a
il
F

re
ig

h
t

1
2

2
2
0

4
0

北
捷

4
0

N
P

R
T

1
2

2
3

0

4
1

其
他

捷
運

4
1

O
P

R
T

1
2

2
3

0

4
2

國
道

與
遊

覽
車

4
2

E
x
p

rs
P

a
ss

e
n

1
2

3
1

0
6

5
國

道
客

運
6

5
E

x
p

rs
P

a
ss

e
n

1
2

3
1
0

-1

6
6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6
6

R
o

a
d

P
a

ss
e

n
1
2

3
1
0

-2

6
7

市
區

公
車

6
7

U
rb

a
n

B
u

s
1
2

3
1
0

-3

6
8

計
程

車
客

運
業

6
8

T
a

x
i

1
2

3
1
0

-4

6
9

其
他

汽
車

客
運

業
6

9
M

is
P

a
ss

e
n

1
2

3
1
0

-5

4
5

公
路

貨
運

4
5

F
re

ig
h

t
1

2
3

2
0

7
0

貨
運

7
0

F
re

ig
h

t
1
2

3
2
0

4
6

公
路

自
營

貨
運

4
6

O
w

n
F

re
ig

h
t

1
2

3
3

0
7

1
自

營
貨

運
7

1
O

w
n

F
re

ig
h

t
1
2

3
3
0

7
2

水
上

國
際

貨
運

7
2

W
a

tF
re

In
t

1
2

4
1

0

7
3

水
上

國
內

貨
運

7
3

W
a

tF
re

D
o

m
1

2
4

2
0

7
4

水
上

客
運

7
4

W
a

tP
a

ss
e

n
1

2
4

3
0

4
8

空
中

客
運

4
8

A
ir
P

a
s
s
e

n
1

2
5

1
0

,1
2

5
9

0
7

5
空

中
客

運
7

5
A

ir
P

a
ss

e
n

1
2

5
1

0

4
9

空
中

貨
運

4
9

A
ir
F

re
ig

h
t

1
2

5
2

0
7

6
空

中
貨

運
7

6
A

ir
F

re
ig

h
t

1
2

5
2

0
,1

2
5

9
0

5
0

運
輸

輔
助

服
務

5
0

S
u

p
p

o
rt

T
ra

n
1

2
6

7
7

運
輸

輔
助

7
7

S
u

p
p

o
rT

ra
n

s
1

2
6

5
1

倉
儲

郵
政

快
遞

5
1

S
to

rP
o

st
a

l
1

2
7

,1
2

8
7

8
倉

儲
郵

政
快

遞
7

8
S

to
rP

o
st

a
l

1
2

7
,1

2
8

7
9

住
宿

餐
飲

服
務

7
9

A
c
c
F

o
o

d
B

e
v

1
2

9
,1

3
0

8
7

旅
行

服
務

8
7

T
ra

v
e

l
1

5
1

5
3

電
信

服
務

5
3

T
e

le
c

o
m

m
1

3
4

8
1

電
信

服
務

8
1

T
e

le
c

o
m

m
1

3
4

5
4

電
腦

系
統

設
計

與
資

料
處

理
5

4
C

o
m

D
sn

D
a

ta
1

3
5

,1
3

6
8

2
電

腦
系

統
設

計
與

資
料

處
理

8
2

C
o

m
D

sn
D

a
ta

1
3

5
,1

3
6

5
5

金
融

保
險

5
5

F
in

a
n

c
ia

l
1

3
7

,1
3

8
,1

3
9

8
3

金
融

保
險

8
3

F
in

a
n

c
ia

l
1

3
7

,1
3

8
,1

3
9

5
6

研
究

發
展

與
技

術
服

務
業

5
6

R
e

sT
e

c
T

e
st

1
4

4
-1

4
8

8
4

研
究

發
展

服
務

8
4

R
e

se
a

rc
h

1
4

4

5
7

租
賃

服
務

5
7

R
e

n
ti

n
g

1
4

9
8

6
租

賃
服

務
8

6
R

e
n

ti
n

g
1

4
9

5
8

公
共

行
政

服
務

5
8

P
u

b
S

e
v

1
5

5
8

9
公

共
行

政
服

務
8

9
P

u
b

S
e

v
1

5
5

5
9

教
育

醫
療

與
社

會
服

務
5

9
E

d
u

M
e

d
1

5
6

,1
5

7
,1

5
8

6
9

藝
術

、
娛

樂
與

休
閒

服
務

6
0

A
rt

E
n

t
1

5
9

8
0

出
版

與
廣

播
電

視
8

0
P

u
b

li
sh

R
a

d
io

1
3

1
,1

3
2

,1
3

3

8
5

建
築

、
工

程
及

相
關

技
術

檢
測

8
5

T
e

c
h

T
e

st
S

e
v

1
4

6

8
8

建
築

物
及

綠
化

服
務

8
8

B
u

il
d

G
re

e
n

1
5

3

9
0

其
他

服
務

9
0

M
is

S
E

V
1

4
0

-1
4

5
,1

4
7

,1
4

8
,1

5
0

,1
5

2
,1

5
4

,1
5

6
-1

6
6

6
1

其
他

服
務

6
1

M
is

S
E

V
1

3
1

-1
3

3
,1

4
0

-1
4

3
,1

5
0

,1
5

2
,1

5
3

,1
5

4
,1

6
0

-1
6

5

4
7

水
上

運
輸

4
7

N
a

v
ig

a
ti

o
n

1
2

4

5
2

住
宿

餐
飲

及
旅

行
服

務
5

2
A

c
c

F
o

o
d

B
e

v
1

2
9

,1
3

0
,1

5
1

4
4

M
is

P
a

ss
e

n
1

2
3

1
0

4
3

一
般

公
路

與
市

區
公

車
4

3
R

o
a

d
1

2
3

1
0

1
2

2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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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總體數據比較 

 

 

表 3.3-3 運輸部門相關產業比較 
 

 

 

新版SAM表 舊版SAM表 差異 新版SAM表 舊版SAM表 差異

(百萬元新台幣) (百萬元新台幣) (%) (百萬元新台幣) (百萬元新台幣) (%)

GDP 14,312,200       12,243,471       16.90 中間投入 21,091,388       16,618,987       26.91     

家計消費 7,798,976          7,154,003          9.02 勞動報酬 6,463,779          6,324,738          2.20       

政府消費 2,167,595          1,686,721          28.51 營業盈餘 4,663,407          3,579,022          30.30     

固定資本形成 3,346,945          2,662,460          25.71 生產及進口稅淨額 612,362             580,552             5.48       

存貨增加 35,921               45,568               -21.17 折舊 2,409,901          1,623,473 48.44     

出口 10,419,700       8,317,126          25.28 儲蓄 2,214,998          2,086,039          6.18       

進口 9,456,937          7,576,839          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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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經資料與彈性參數 

參變數設定扮演至少 2 種功能，其一為校估模型歷史趨勢，以反映固

有經濟趨勢，其二作為政策模擬之比較基準。基於前述 2 種不同目的，往

往參數的設定在與其他研究或探討基準情境時，成為爭論焦點之一。為了

避免比較時的困難，同時建立與時並進的基準情境假設，模式的重要參數

與社經資料庫須定時更新。以下茲分別說明模式中重要的參數設定。 

4.1 人口與經濟成長 

一、 人口數 

國內目前僅有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進行長期人口數預測，並且每

2 年公佈一次預測結果，依據國發會 2016 年 8 月公布之「105 年至 150

年人口推計」之台灣地區人口數之高、中、低推計結果，分別如圖 4.1-1

所示。國發會推估人口數分別於 2025 年(2,381 萬人)、2024 年(2,374 萬

人)與 2021 年(2,366 萬人)達到高峰，其後持續減少，至 2060 年分別降為

1707 萬至 1,949 萬人人數，約為 105 年之 72.5%~82.8%。另方面當生育

水準越低時，負成長幅度將越大，人口減少速度則越快。 

鑒於國發會高、中、低人口推計差異主要來自生育率假設，而我國

生育率目前正處於面臨上升、回穩或持續低落之轉型關鍵，為求後續基

線之穩健與合理估計，本研究採取中推計之人口數進行 CGE 模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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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國發會人口預測 

二、 總要素生產力 

生產力是用來觀察生產單位在一定期間內的產出與投入比例，生產

力的成長，代表產出增加幅度高於投入增加幅度，故生產力係展現經濟

成長動能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校估各產業別，與國家經濟成長時，總要

素生產力之設定相當重要，模型在設定總要素生產力時，係參酌行政院

主計總處多因素生產力資料中，歷史年度之各部門總要素生產力成長趨

勢，並以年均成長率作為判斷依據，設定本案經濟預測之長期總要素生

產力變化。此外，各大分類行業別之總要素生產力變化趨勢，係依據各

業力年來國內生產毛額之變化趨勢進行細業別修正。 

顧及經濟與產業生產力因應國際情勢與技術改善程度而存在相當大

不確定性。為僅可能涵蓋各種可能國內外產業發展情勢，本研究各業之

總要素生產力假設「保守」與「樂觀」2 種不同發展情境，其中「保守」

案之情境係延續近 5 年低度成長之經濟成長率，「樂觀」案則係對經濟樂

觀發展情勢所做的假設，其產業假設比照。 

另一方面，表 4.1-1 為校估完成後，高案與低案 2 種情境之農業、

工業與服務業之總要素生產力年均成長率設定範圍。整體而言，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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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要素生產力成長率較工業為高，工業又較農業為高，但因為工業與服

務業中尚包含眾多細業別，故設定成長率範圍較廣。 

總而言之，前述總要素生產力之設定考量係假定我國近年經濟成長

主要驅動力已轉向於出口導向之工業部門，並且就歷史趨勢及未來國內

外產業政策走向，半導體、光電材料、電子零組件與精密機械等產業將

較具有成長優勢，故總要素生產力有較高的年均成長率。而紡織業、基

本化學及鋼鐵等產業無論在歷史趨勢及我國環境政策方向上皆屬成熟穩

定之產業，故總要素生產力有較低的年均成長率。 

至於在運輸相關產業設定，參照表 3.3-3 產值統計結果，本研究設

定原則為運輸服務業之成長率高於運輸製造業，運輸服務業中客運業高

於貨運業，並客運業中軌道運輸產業高於貨運產業。 

表 4.1-1 總要素生產力 

業別

情境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保守 

農業 2016-2050年均

成長率為 0.55% 

工業 2016-2050 年均

成長率因產業而異，

自 0%至 1.25%不等

服務業 2016-2050 年均

成長率因產業而異，自

0%至 4.25%不等。 

平均：0.55% 平均：0.53% 平均：1.75% 

樂觀 

農業 2016-2050年均

成長率為 0.55% 

工業 2016-2050 年均

成長率因產業而異，

自 0%至 1.75%不等

服務業 2016-2050 年均

成長率因產業而異，自

0%至 4.25%不等。 

平均：0.55% 平均：0.74% 平均：2.00% 

SAM 表 
產業數 

1 37 27 

4.2 能源價格與 CO2排放 

一、 能源價格 

由於模型採小國假設，故對於國外部門之處理，特別是國際市場均

衡價格，多以外生給定，因此必須蒐集其他研究所做預測，做為輸入模

型之基礎資料。目前模型採用的國際能源價格預測資料為台灣綜合研究

院，依據美國能源部能源資訊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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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之年度能源展望 (Annual Energy Outlook, AEO) 推估，其推估結果

也同時參考台電燃煤到廠成本及燃氣桶約價格，設定進口初級能源價格，

詳細推估參見表 4.2-1。 

目前推估結果已按近期國際能源發展情勢做修正，原油價格於經立

2012 年高成長階段後，至 2015 年後價格明顯下跌，並於 2015 年後再度

成長，於 2030 年時達到接近 2012 之水準，並於 2050 年達到高點。此外，

煤與天然氣價格則之變化則與原油價格成長趨勢有所連動，但變化幅度

不如原油價格明顯。 

表 4.2-1 國際能源價格 

 

二、 能源消費與 CO2排放資料庫 

能源消費與CO2排放資料庫主要作為模式計算能耗趨勢及排放係數

之用，本研究模型中的排放係數係指單位能源支出所排放之 CO2，與

IPCC 指引中之排放係數不同。能源消費原始資料來自能源局之能源平衡

表，由於能源平衡表部門定義，並不與產業關聯表完全一致，因此需要

以能源平衡表六大部門(能源、工業、農業、服務業、運輸與住宅)能源

消費量為總數，再以前述編製完成之 SAM 表(細表)為結構，攤提為與

SAM 表產業部門完全對映之能源消費矩陣。 

CO2 排放矩陣編製方式與能源消費具有相同邏輯，以能源局公布之

「我國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統計」中，六大部門排放量(不含間接排放)

為總數，再依 SAM 表結構攤提為矩陣。選擇不含間接排放之排放量為

基礎，主要為避免在 SAM 表中重複計算，故排放量皆以直接排放來源

原油 煤 天然氣

(2013US$/桶) (2013 TW$/t) (2013 TW$/Mbtu)

2012 113.31 2504.93 18.74

2015 55.62 1948.90 11.85

2020 79.13 1998.33 11.74

2025 91.13 2131.66 11.96

2030 105.64 2238.01 12.04

2035 122.20 2298.52 11.93

2040 141.28 2298.52 12.41

2045 163.33 2298.52 12.73

2050 188.83 2298.52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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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核算，由於 SAM 表中各業投入產出關係非常明確，故可很容易地

釐清能源與 CO2流向。 

能源局公布之歷年各部門燃料燃燒排放量如表 4.2-2 所示。運輸部

門燃燒排放量自 1990 年逐年攀升至 2005 年達到最高峰，之後則在 2008

年隨經濟重挫而大幅減少後，至今維持較平穩的排放趨勢，2011 年運輸

部門總排放量約 3,529 萬公噸，至 2015 年運輸部門總排放量約 3,576 萬

公噸。經由本研究攤提後之各業能耗與 CO2燃燒排放量為依能源別、產

業別區分之矩陣形式，表 4.2-3 與表 4.2-4 為能源消費及 CO2排放矩陣編

製結果中運輸部門涵蓋之部分。 

表 4.2-2 各部門歷年 CO2燃燒排放量(不含間接排放) 

單位：萬公噸 CO2、%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4 年我國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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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源生產力與消費者偏好 

生產力參數的應用，係用反映校估運量與能源消費量過程，目前在

模型中使用的生產力參數包含 2 類，其一為各產業部門在生產過程中對

運輸服務之投入需求，當各產業部門對運輸服務投入的技術或排程更優

良時，各產業對運輸服務之生產力便提高。另一類為各產業部門(包含運

輸服務業者)對能源投入之需求，當各產業或運輸服務業者因為設備更新

或乘載率提高等因素，而在相同生產量下可節省能源投入，則各產業之

能源生產力參數便會提高，並反映在運具能源密集度下降。 

因此模型透過生產力參數的成長率，來呈現技術提升的幅度，並達

到校估歷史趨勢的目的。以目前校估的結果，因捷運及高鐵近年成長較

迅速，故各業投入高鐵及捷運服務之生產力較高，2016-2050 年均成長

率約在 1.36%上下；電動車輛因處於商業化量產階段，近幾年成長迅速，

故電動車輛製造之生產力提升給予較高幅度，年均成長率約在

0.89%~2.00%之間。 

產業對運輸服務及能源投入之需求，除透過前述生產力參數進行校

估，同理，家計部門對於運輸服務、自行提供之私人運輸服務以及能源

之需求，亦可透過效用函數中的參數進行校估，在此使用的參數為代表

消費者對商品或勞務之偏好。鑒於私人運輸中，機車運量仍呈現持續增

加趨勢，故該參數屬於機車部分，設定較高年均成長率，約為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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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彈性參數 

運輸 CGE 模型使用許多商品或要素間之替代彈性，在多數模型中這

些彈性皆須仰賴外部資訊，外生設定之。為此，表 4.3-1 彙整 CGE 模型相

關文獻中對運輸部門所設定之替代彈性。由於模型各有不同，因此難以將

模型中對替代彈性之定義逐一彙整。模型最終使用之替代彈性未必為表中

任何一組，而須經校估過程，調校替代彈性，直至結果可複製歷史，方能

確定在校估後之參數設定下，模型能掌握經濟系統之運作趨勢。 

表 4.3-1 CGE 模型文獻中之替代彈性 

文獻 
(能源\資本)替代

彈性 

(能源\其

他投入)替

代彈性 

(電力\非

電力)替

代彈性 

(化石

\AFV)運輸

服務替代

彈性 

(購入\私

人)運輸

替代彈

性 

燃料自身價

格需求彈性

Mazumder (2004) 
能源\運具 

1.0   
1.0 

  

Schäfer and Jacoby 

(2005) 

能源\附加價值 

0~0.062      

Krzyzanowski, et 

al. (2004) 

能源\資本 

0~0.256 

0.014~ 

0.126   
0.0 

 

Paltsev, et al. 

(2004) 

家計能源\運具 

0.3~0.7 

家計 0.4 

產業 0.0 
0.5 

 
0.2 

汽油 

-0.3~-0.4 

Paltsev, et al. 

(2005)  
0.4~0.5 0.5 1.0 0.2 

 

Lazarus, et al. 

(2001)      

煤-0.2 

住商-0.25 

運輸部門 

-0.05~-0.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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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運輸部門碳排基線估算 

本章將以新編 SAM 表校估之 CGE 模式重新估算 2050 年(民國 139 年)

經濟成長基線、運量與碳排等產出數據，分述如后。 

5.1 情境說明 

表 5.1-1 茲為本研究推估情境之假設，考慮近年國際經貿條件及國內

經濟趨勢皆呈現低緩成長趨勢，故本研究基準案設定之生產與消費情境較

為保守。其次，考慮長期國際經濟發展情勢不明，並近期政府推出產業新

政策藍圖，因此國內因產業經濟活絡下，假設經濟發展樂觀之中案(消費成

長之總年成長率為 0.67%)，以及更樂觀之高案(消費成長之總年均成長率

為 1.26%)，而 2 者主要差異在國內之消費成長。中案設定考量顧及未來人

口結構改變(高齡化與少子化)，因此既使產業經濟成長，國內消費成長仍

緩慢，並有關基準案之保守消費情境將比照中案設定。高案之消費情境則

假設未來人口結構轉變影響不如預期影響嚴重，故生產力與消費力皆強。 

表 5.1-1 基線推估情境假設說明 
假設方案 生產情境 消費情境 
基準案 保守(參照表 4.1-1 說明) 保守(消費成長之總年成長率為

0.67%) 
中案 樂觀(參照表 4.1-1 說明) 保守(消費成長之總年成長率為

0.67%) 
高案 樂觀(參照表 4.1-1 說明) 樂觀(消費成長之總年均成長率為

1.26%) 

5.2 基線推估 

一、 經濟成長基線 

在上述基準情境下校估而得之實質 GDP 成長率如圖 5.2-1 所示，基

準案中 2016-2035 年均成長率約為 1.97%，2016-2050 年均成長率約為

1.72%，此係由於近幾年經濟成長處於較低彌狀態，故基準情境中長期

經濟成長趨勢亦較為保守。中案在 2016-2035 年均成長率約為 2.59%，

並 2016-2050 年均成長率為 2.39%。高案 2016-2035 年均成長率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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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016-2050 年均成長率為 2.50%。 

前述設定之考量係由假定國際市場及生產力擴增所帶動，故對於以

出口為主之製造業更具利基，加之國內在 5+2 產業政策推動下，正準備

往智慧機械、綠能、設計與資訊服務、生技與長照等方向發展，預估這

些產業將成為未來我國產業轉型之焦點，故在中案與高案中，這些產業

將具有較基準案更高的生產力與成長動能。其餘基準情境之參數設定，

請參閱第四章。 

 

圖 5.2-1 實質 GDP 成長率-基線 

依據前述經濟成長假設，產業結構部分，順應政府的產業政策，服

務業附加價值占比有逐漸縮小趨勢，倘此趨勢可延續至 2050 年，工業占

比預估在智慧化生活、綠能發展等方向帶動下，應可維持占比穩定微幅

成長之趨勢(表 5.2-1)。其次，本研究在中案與高案之產業結構，係假設

在國際情勢推升，以及出口型製造業(智慧機械、電子零組件)等加碼表

現之條件下，帶動經濟成長，因此 2 案的工業占比皆較基準案要高。高

案與中案相比，因高案假設國內消費需求高，因此高案之服務業占比則

略高於中案。值得一提，為模型係以產業關聯表為基礎進行經濟成長基

線推估，爰基年之產業結構與主計總處每年公布之國民所得統計數據有

所差異，惟趨勢應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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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三級產業名目附加價值占比-基線 
單位：% 

年度 
基準案 中案 高案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小計 

2011 1.74 28.59 69.67 1.74 28.59 69.67 1.74 28.59 69.67 100.00

2012 1.70 29.83 68.47 1.70 29.83 68.47 1.70 29.83 68.47 100.00

2013 1.67 30.98 67.36 1.67 30.98 67.36 1.67 30.98 67.36 100.00

2014 1.63 32.05 66.32 1.63 32.05 66.32 1.63 32.05 66.32 100.00

2015 1.60 33.07 65.33 1.60 33.07 65.33 1.60 33.07 65.33 100.00

2020 1.50 36.35 62.15 1.45 37.70 60.85 1.45 37.58 60.97 100.00

2025 1.39 39.35 59.26 1.32 41.14 57.54 1.33 41.10 57.58 100.00

2030 1.31 41.73 56.96 1.21 44.07 54.71 1.22 44.07 54.71 100.00

2035 1.23 43.86 54.91 1.12 46.53 52.35 1.12 46.52 52.36 100.00

2040 1.16 45.66 53.18 1.04 48.44 50.52 1.04 48.36 50.59 100.00

2045 1.10 47.08 51.81 0.98 49.78 49.24 0.97 49.63 49.40 100.00

2050 1.05 48.07 50.88 0.93 50.48 48.60 0.91 50.24 48.85 100.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本研究推估。 

二、 運量基線 

圖 5.2-2 為在前述情境設定下，透過 CGE 模式推估各運具運量變化

趨勢，並本研究同時亦以本所城際運輸需求模型(Travel Demand Model; 

TDM 模式)進行遠期運量估算，並一併於圖 5.2-2 比較分析。綜合比較

CGE 與 TDM 之結果，除部分 CGE 估計結果與 TDM 相同外，CGE 模式

估算運輸需求量多有逐漸上升之趨勢，而 TDM 模式估算結果則呈現下

降趨勢，此係因 TDM 模式受人口發展影響因素要 CGE 大，此因運輸需

求模型中人口預測(採用國發會中推計結果)為外生，並其直接影響旅次

產生數。另 TDM 模式與經濟相關變數為個人所得，並不考慮因產業部

門互動衍生的消費乘數，故受總體經濟發展影響較不敏感。 

然而，在 CGE 模型中經濟成長決定產業與家計消費需求，經濟成長

係各產業部門互動內生求得，因此運輸需求消費與經濟成長連動，爰 2

模式本質先天假設有差異，並且 CGE 模型為經濟模型，無法對未來目標

年經濟成長目標假設為負成長之情況，因此既使在基準案中經濟成長目

標仍以正成長做設定目標，因此 TDM 在目標年運量估算結果多為減少

現象，可視為更保守之消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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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各運輸系統推估運量基線做更進一步說明： 

(一) 軌道客運 

就 CGE 軌道客運(臺鐵客運/高鐵客運)推估結果觀察，整體而言

CGE 模式估算臺鐵/高鐵客運運量有逐漸上升趨勢，並估計的中案與高

案結果幾乎一致，惟基準案估計結果在臺鐵客運有趨緩下滑現象，此

結果與 TDM 一致，但在高鐵有明顯成長之結果。總而言之，從 CGE

在樂觀生產情境推估結果，發現經濟發展對軌道客運有推升效果，而

保守假設情境對臺鐵客運發展不利。 

(二) 捷運 

從捷運推估結果可知，CGE 模式在各種情境皆是上升趨勢，並且

不分區域，假設發展情境越樂觀，捷運運量越高，因此推估高案運量

最高、基準案最低。TDM 結果則是運量隨人口連動而緩慢減少。 

(三) 公路客運 

從 CGE 所有情境方案，以及 TDM 模式對公路客運(國道客運/遊

覽車、一般公路/市區公車)推估趨勢皆一致指出公路運輸運量有衰退

現象。另 CGE 所有情境方案推估趨勢均相當一致，而 TDM 有先升後

降的現象。其中，CGE 結果為本研究初始設定軌道客運之生產力高於

公路客運有關，因此至目標年軌道客運將逐漸分擔公路客運之運能。 

(四) 貨運 

貨運主要區分為公路貨運與臺鐵貨運，從 CGE 所有情境方案與

TDM 模式分析結果可知，當國際情勢好轉、出口型製造業成長，或者

因為經濟擴張使所得增加促進家計部門消費，都將使貨運運量受到帶

動，並運量隨著假設的經濟發展概況有所差異，故高案運量最高、基

準案最低。另一方面，TDM 模式因貨運量係另建立模型估計，因此與

發展趨勢與客運有所差異，係隨著經濟成長有所增加，此外目前 TDM

貨運模型因無法估算臺鐵貨運量，故無法列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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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私人運輸 

私人運輸主要為汽車與機車，另外，汽車亦區分私人小汽車(一般

小客車)與 2 種替代能源(電動車/油電混合車)汽車。就分析結果觀察，

TDM 在估算私人運輸趨勢與人口發展連動性高，成長趨勢與國發會人

口推估結果有一致性，有先降後升之變化趨勢。另方面，CGE 模型各

案估算一致性之結果為機車運量會略微上升，並且運量趨近飽和而持

平。此外，CGE 之估算結果中基準案與中案結果相當接近，私人小汽

車與油電混合車運量下降，電動汽車與機車上升。在高案之結果則顯

示私人小汽車有持平達到飽和趨勢，並且高於基準案與中案結果，但

在私人電動車之運量呈現明顯下降，此有可能因電動車基期之運量本

就十分微小，故受其它運量移轉敏感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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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碳排放基線 

整體而言，各運具 CO2排放趨勢主要與本研究消費情境與能源生產

力參數假設有關，而與運量關聯不高，以下就各運輸系統推估結果做說

明： 

(一) 軌道客運 

軌道客運之排放中臺鐵客運 CO2排放趨勢與假設經濟成長狀況有

關，經濟成長越樂觀，則排放越高，而高鐵客運 CO2排放有與運量變

化趨勢相近。 

(二) 捷運 

在捷運系統的排放方面，基準案與中案結果一致，有逐漸下降之

趨勢，而在高案推估結果，則呈現飽和持平現象。其中，有關基準案

與中案結果排放與運量有相左趨勢，此與本研究設定保守消費情境與

較高能源生產力參數有關，而得到高產出(運量)與低排放結果，惟此

參數在高案之影響不明顯。 

(三) 公路客運 

在公路客運的排放趨勢，基準案、中案與高案目標年成長趨勢一

致，惟高案下降趨勢不如基準案與中案明顯。基準案與中案同樣呈現

排放與運量有相左趨勢，而其估算相左因素如同捷運系統說明。 

(四) 貨運 

公路貨運的排放並不低，整體而言，高於所有客運之量，在基準

案、中案與高案成長結果指出保守消費情境將使得公路貨運排放減少，

臺鐵貨運排放則呈現持平；樂觀消費情境(高案部分)，公路貨運排放

持平，臺鐵貨運排放減少。 

(五) 私人運輸 

私人運輸排放係指機車與小汽車(涵替代能源小汽車)，私人運輸

為運輸部門排放量之首，從基準案與中案成長趨勢結果指出其排放量

將迅速遞減，當然此與本研究在人口將逐漸減少，以及保守消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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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有關，然而就高案結果，既使消費情境樂觀，私人運輸的排放呈

現緩減，不至於在上升。 

(六) 總體運輸部門 

在運輸消費量趨向更具節能效益之軌道運輸，以及私人運具需求

量有明顯下降的趨勢下，代表保守消費情境基準案與中案估算結果指

出，在假設各運具技術與能耗利用效率逐漸改善的情況下，整體運輸

部門排放量可望逐漸因社經與旅運環境變化而減少，並此既使在樂觀

消費情境的高案，其估算結果指出排放量將持平，有不成長的現象。

然而，前述的發展趨勢之可能性係奠定於國家整體技術進步，並整體

使用能源朝向綠色能源發展，而使得未來排放與經濟成長會逐漸脫勾，

而此在部分歐美(如英國、丹麥與瑞典)已積極發展綠色能源國家已達

成此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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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因應近期經濟與運輸發展趨勢，本研究更新本所運輸部門因應氣候變

遷政策決策支援系統中核心運算模式-CGE 模式資料庫與參數更新，以及

基線校估工作，俾優化系統對相關節能減碳政策評估功能。更新工作區分

為三大部分，其一為調整部門分類，將運輸相關產業區分為電動大、小客

車、電動機車、高鐵、捷運等；其二為更新 SAM 表，因其係以行政院主

計總處每 5 年更新一次之產業關聯表為基礎，本次以最新的產業關聯表(民

國 100 年)進行資料庫編製；其三為依據國內外經濟情勢、產業發展、能耗

與 CO2排放趨勢，設定基準情境與參變數，並考慮國際情勢與國內產業技

術發展與生產力表現的不確定性，設計保守與樂觀 2 種生產情境。此外，

因應未來人口結構轉變對國內消費成長影響，因此也設定保守與樂觀 2 種

消費情境。據此，發展高中低 3 種基線情境。 

其次，在假設近年相關運輸產業成長趨勢與目標年無明顯差異之條件

下，綜合 CGE 模式運量基線之分析結果說明樂觀經濟情境將有提高客運、

貨運運輸服務需求，客運成長未來將以軌道運輸為主，軌道成長則以捷運

成長趨勢較迅速，公路客運運量有縮減現象，私人小汽車運量將下降或達

飽和，機車運量則將些微成長，並且達到飽和。此外，前述運量評估結果

與 TDM 模式於公共運輸較為一致，惟在私人運輸部分差異性較大，此因

TDM 模式受未來年人口影響要比 CGE 模式大，未來年人口減少直接影響

TDM 旅次數，而 CGE 旅次數則與各產業 GDP 連動，影響較小。另一方

面，在估算運輸部門碳排放部分，假設在各運具技術與能耗利用效率逐漸

改善的情況下(能源密集度逐年下降)，由於客運能源消費將趨向更節能軌

道運輸，以及私人運具需求量有明顯下降，顯著影響整體運輸部門 CO2排

放趨勢，呈現逐年下降結果。 

有關前述運量與碳排估算結果係與本研究對未來人口、生產效率、產

業結構、消費需求，以及運具排放效率設定息息相關；然而，由於部分經

濟行為尚無法由模式來推估，例如新型態產業的形成與生活消費模式的改

變，亦可能改變運輸部門排放量與排放結構，長照、新創、設計與資訊服

務業的發展，或者物聯網及數位經濟下的宅經濟模式，都是改變結構的重

大變化，而這些變化並沒有辦法由歷史資訊或經驗模式中推敲而得，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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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難以在模型建立時就給予充分掌握。另一方面，貨運排放趨勢亦與產

業發展型態息息相關，當經濟成長主要動能來自國際經貿以及出口型產業，

則對於貨運的需求將日益殷切，因此整合生產基地、消費端與經貿區位之

規劃，將成為影響貨運排放量的重要因素，但此未能於模式反應。本次研

究僅就溫室氣體排放基線進行估算，並未對相關節能減碳政策分析議題進

行評估，後續將配合近期節能減碳政策情勢發展，規劃政策研究課題，並

應用本所運輸部門政策決策支援系統進一步研究，俾對運輸部門溫室氣體

發展趨勢有更深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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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計畫摘要 
  



 

  



 

 附 1-1

計畫摘要 

為支援運輸部門推動節能減碳工作，本所自 99 年度起辦理一系列運輸

部門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決策支援系統系列研究。因為考量運輸行為與其他經

建部門互動密切且不可分割，評估時需同時將運輸、能源、與經濟三者納入

考慮，爰本所分別於 100 年與 101 年辦理「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氣體減量

評估模型之建立」[3]，以及「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氣體減量評估模型之應

用」[5]等研究時，建立以總體經濟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之運輸部門可計算一

般均衡模式(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下稱 CGE 模式)，並完善其相關

評估功能，建立本所運輸部門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決策支援系統。 

然而，CGE 模式求解時需外部假設基年至目標年之經濟條件，推估目

標年之 CO2 排放與能耗、運輸需求與相關經濟成長概況(如國內生產毛額與

產業結構)。該模型投入基礎資料為社會會計矩陣(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下稱 SAM 表)，因其係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產業關聯表為基礎做產業部門拆解

與產值推估，而 99 年度本所基年投入資料係採用民國 95 年之產業關聯表，

並向後延伸至 119 年。然而，自民國 95 年後，高鐵與高捷通車營運，交通

部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以及公路客運路線移撥至市區公車路線，使

得公路運輸與軌道產業部門之經營環境有相當大轉變，倘未能配合一併更新，

將明顯低估消費者對公路公共運輸產業偏好、產業之附加價值，而高估產業

能耗與碳排，故現況運輸 CGE 模型預估值皆需外部依據歷史資料修正。 

此外，近期隨著國際頁岩油開採技術之進步，能源價格持續走低，伴隨

著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公告施行、聯合國通過巴黎協定，以及能

源局對高耗能產業強制節能措施，此些高耗能與高汙染產業管制情勢，對我

國產業結構與經濟環境有相當大影響。緣此，我國無論於整體運輸工具產業

或陸上運輸產業將因此些總體因素造成新發展局面，而此多為原 CGE 模式

建立時尚未預判之情勢。有關我國民國 100 年產業關聯表已於 104 年 1 月公

告，產值之估算已將上述陸上運輸產業發展態勢納入，爰實有需要配合近期

產業資料納入本所運輸 CGE 模型，重新校估產值，以及檢討模式所設定運

輸產業發展趨勢，以優化運輸 CGE 模式，強化政策決策系統模式預測精確

性與政策評估應用性。 



 

 附 1-2

因應近期經濟與運輸產業發展趨勢，本研究更新本所運輸部門因應氣候

變遷政策決策支援系統中核心運算模式-CGE 模式資料庫與參數更新，以及

重新校估基線。更新工作區分為三大部分，其一為調整部門分類，將運輸相

關產業區分為電動大、小客車、電動機車、高鐵、捷運等；其二為更新 SAM

表，其係以最新的產業關聯表(民國 100 年)進行資料庫編製；其三為依據國

內外經濟情勢、產業發展、能耗與 CO2排放趨勢，設定基準情境與參變數，

並考慮國際情勢與國內產業技術發展與生產力表現的不確定性，設計保守與

樂觀 2 種生產情境。此外，因應未來人口結構轉變對國內消費成長影響，因

此也設定保守與樂觀 2 種消費情境。據此，發展高中低 3 種基線情境。 

在假設近年相關運輸產業成長趨勢與目標年無明顯差異條件下，綜合

CGE 模式運量基線分析結果說明樂觀經濟情境將有提高客運、貨運運輸服

務需求，客運成長未來將以軌道運輸為主，軌道成長則以捷運成長趨勢較迅

速，公路客運運量有縮減現象，私人小汽車運量將下降或達飽和，機車運量

則將些微成長，並且達到飽和。前述運量評估結果與 TDM 模式於公共運輸

較為一致，惟在私人運輸部分差異性較大。另一方面，在估算運輸部門碳排

放部分，假設在各運具技術與能耗利用效率逐漸改善的情況下(能源密集度

逐年下降)，由於客運消費量將趨向更節能軌道運輸，以及私人運具需求量

有明顯下降，顯著影響整體運輸部門 CO2排放趨勢，呈現逐年下降結果。 

有關前述運量與碳排估算結果係與對未來人口、生產效率、產業結構、

消費需求，以及運具排放效率設定相關。然而，由於部分經濟行為尚無法由

模式來推估，例如新型態產業的形成與生活消費模式的改變，亦可能改變運

輸部門排放量與排放結構，長照、新創、設計與資訊服務業的發展，或者物

聯網及數位經濟下的宅經濟模式，都是改變結構的重大變化，而這些變化並

沒有辦法由歷史資訊或經驗模式中推敲而得，換言之，難以在模型建立時就

給予充分掌握。另一方面，貨運排放趨勢亦與產業發展型態息息相關，當經

濟成長主要動能來自國際經貿以及出口型產業，則對於貨運的需求將日益殷

切，因此整合生產基地、消費端與經貿區位之規劃，將成為影響貨運排放量

的重要因素，但此未能於模式反應。有關研究中所述更細致政策分析議題，

將規劃後續本所運輸部門政策決策支援系統研究課題，以及對運輸部門發展

有更深入瞭解，以強化政策決策系統模式預測精確性與政策評估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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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表更新內容 

  



 

 



 

附 2-1 

 



 

附 2-2 

 



 

附 2-3 

 



 

附 2-4 

 



 

附 2-5 

 



 

附 2-6 

 



 

附 2-7 

 




	封面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目錄

	表目錄

	表2.3-1 運輸CGE 模式GAMS 程式功能

	表3.1-1 產業部門分類對照表

	表3.2-1 SAM 表編製結果

	表3.3-1 產業部門分類比較

	表3.3-1 產業部門分類比較(續)

	表3.3-2 總體數據比較

	表3.3-3 運輸部門相關產業比較

	表4.1-1 總要素生產力

	表4.2-1 國際能源價格

	表4.2-2 各部門歷年CO2 燃燒排放量(不含間接排放)

	表4.2-3 運輸部門能源消費量(熱值單位)

	表4.2-4 運輸部門CO2 燃燒排放量(不含間接排放)

	表4.3-1 CGE 模型文獻中之替代彈性

	表5.1-1 基線推估情境假設說明

	表5.2-1 三級產業名目附加價值占比-基線


	圖目錄 
	圖2.1-1 CGE 模型之經濟周流

	圖2.1-2 CGE 模型之個體基礎

	圖2.1-3 CGE 模型之市場均衡

	圖2.1-4 CGE 模型之零利潤條件

	圖2.2-1 一般產業部門生產巢式結構

	圖2.2-1 一般產業部門生產巢式結構(續)

	圖2.2-2 運輸服務業部門生產巢式結構

	圖2.2-2 運輸服務業部門生產巢式結構(續)

	圖2.2-3 家計部門消費決策

	圖2.2-4 家計部門私人運輸服務生產決策

	圖2.3-1 運輸CGE 模式GAMS 程式架構

	圖4.1-1 國發會人口預測

	圖5.2-1 實質GDP 成長率-基線

	圖5.2-2 運輸服務量推估趨勢

	圖5.2-2 運輸服務量推估趨勢(續1)

	圖5.2-2 運輸服務量推估趨勢(續2)

	圖5.2-3 運輸部門CO2 排放推估趨勢

	圖5.2-3 運輸部門CO2 排放推估趨勢(續1)

	圖5.2-3 運輸部門CO2 排放推估趨勢(續2)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目的

	1.3 研究內容與項目


	第二章 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減量評估模型
	2.1 基本假設

	2.2 模型設定

	2.3 求解軟體與程式


	第三章 社會會計矩陣(SAM 表)

	3.1 編製原則

	3.2 編製結果

	3.3 新舊版本比較


	第四章 社經資料與彈性參數

	4.1 人口與經濟成長

	4.2 能源價格與CO2 排放

	4.3 彈性參數


	第五章 運輸部門碳排基線估算

	5.1 情境說明

	5.2 基線推估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附錄 1
計畫摘要
	附錄 2
SAM 表更新內容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Where: after current page
     Number of pages: 1
     Page size: same as page 1
      

        
     Blanks
     Always
     1
     1
     1
     1298
     365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1
            
       CurrentAVDoc
          

     SameAsPage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Where: after current page
     Number of pages: 1
     Page size: same as page 1
      

        
     Blanks
     Always
     1
     1
     1
     1298
     365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1
            
       CurrentAVDoc
          

     SameAsPage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Where: after current page
     Number of pages: 1
     Page size: same as page 1
      

        
     Blanks
     Always
     1
     1
     1
     1298
     365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1
            
       CurrentAVDoc
          

     SameAsPage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Where: after current page
     Number of pages: 1
     Page size: same as page 1
      

        
     Blanks
     Always
     1
     1
     1
     1298
     365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1
            
       CurrentAVDoc
          

     SameAsPage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